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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外上市备案新时代系列（六） — 香港联交所发布建议根据中国内地监管

新规修订《上市规则》以及其他有关中国发行人的条文修订的咨询文件 

作者：李涛丨缪熙平丨邓芷皓丨邝秉勋丨叶佩明丨黄卓僖丨张竹西 

2023 年 2 月 24 日，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香港联交所”）刊发了咨询文件（“咨询文件”），

就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证监会”）于 2023 年 2 月 17 日公布的境内企业境外发行上市备案管

理相关制度规则（“备案新规”）详细介绍香港联交所做出的相应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规则

（“《上市规则》”）的修订，并且就部分该等修订公开征询市场意见。 

本次的《上市规则》修订主要源于备案新规下（1）内资股及 H 股均为普通股，不再被视为不同类别股

份；及（2）《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必备条款》”）将不再适用于中国发行人章程。下文总

结了咨询文件中主要的相应《上市规则》修订及香港联交所就该等修订的重要说明。 

一、主要的《上市规则》修订 

 主要变化 现行《上市规则》规定 修订后的《上市规则》规定 

1. 

类别股东会

规定 

中国发行人若要更改或废除某一类别股东的权利

（包括增减某一特定类别股份的数目），则需要

经过（1）股东大会；及（2）内资股及 H 股持有

人各自召开的类别股东会议，以特别决议案通过。 

删除与中国发行人发行及回购股

份有关的类别股东会议批准规定
1。 

2. 

批准发行股

份的股东授

权 

股东授权限额 

中国发行人可就以下事宜事先取得股东批准： 

（1）发行相当于其已发行内资股及 H 股各最多

20%的证券（“一般性授权”）；及 

（2）就《上市规则》第十七章股份计划项下所授

予的期权及奖励，发行相当于其已发行内资股及

H 股各最多 10%的证券（“计划授权”）。 

一般性授权及计划授权的整体限

额分别设为中国发行人全部已发

行股份的 20%及 10%2。 

发行价的限制 

 
1 中国发行人仍须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其中规定任何发行或回购股份均须经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案通过。 

2 注：香港联交所就此修订正在公开征询市场意见，并会将于听取意见后刊发咨询意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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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变化 现行《上市规则》规定 修订后的《上市规则》规定 

 

 在一般性授权下发行新股以换取现金的有关发行

价及股份期权计划项下的股份期权行使价的厘定

均以 H 股市价为基准3。 

就同时有 H 股及内资股分别在香港联交所及境内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中国发行人（“A+H 股发行

人”）而言，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则对 A 股发行

设置了以其 A 股市价为对照基准的价格限制。 

保留将 H 股市价作为发行价格限

制基准的《上市规则》条文,及现

时香港联交所视个别情况考虑豁

免遵守行使价规定的安排。 

3. 

中国发行人

公司章程的

规则变化 

《上市规则》附录十三 D 部（第 1 节）规定中

国发行人的公司章程须载列《必备条款》及附属

条文。 

《上市规则》附录十三 D 部（第 2 节）列举了须

载入上市文件的事项，此等事项同时适用于中国

发行人及海外发行人。 

将删除《上市规则》附录十三 D 部

（第 1 节）及将附录十三 D 部（第

2 节）所列事项移至附录一 A 部

（此附录规管上市文件的资料披

露）。 

过渡安排： 

已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中国发行

人仍须遵守其现有章程中就若干

决议案召开类别股东大会的规定

及《必备条款》所要求的其他条文

（如适用），直至其修订公司章程

为止。这些发行人亦须时刻遵守

《上市规则》（或自规则修订生效

日期后，遵守修订后的《上市规

则》）。 

在中国注册成立的新上市申请人

应当参照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

市公司章程指引》制定其公司章

程。若此类申请人于《必备条款》

被废除至《上市规则》修订生效期

间在香港联交所上市，香港联交

所将允许其适用已包含相应修订

的《上市规则》。 

4. 

寄发通函及

上市文件的

时间要求 

中国发行人须根据《中国公司法》于发出通知召

开股东大会限期或之前发出（1）通函；及（2）上

市文件。 

中国发行人与其他发行人寄发通

函及上市文件的时间要求划一

（即须在发出股东大会通知之时

（或之前）寄发4。 

 
3 具体而言，在一般性授权下发行以换取现金的股份，其发行价较 H 股当前市价的折让以 20%为限（《上市规则》第 13.36（5）

条），而股份期权的行使价则不得低于 H 股当前市价（《上市规则》第 17.03E 条）。 

4 注：自 2019 年起，中国发行人特别股东大会的通知期已由 45 日缩短至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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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变化 现行《上市规则》规定 修订后的《上市规则》规定 

5. 

向香港联交

所提交中国

证监会发出

的确认新申

请人完成备

案程序的通

知书的规定 

中国新上市申请人须在预期的聆讯审批日期至少

足 4 个营业日之前提交中国证监会批准其在香港

联交所上市的批文副本。 

香港联交所将删除提交批文副本

的规定，同时规定如新上市申请

人须就其于香港联交所申请上市

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则新上市申

请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其他司

法权区注册成立）须在预期的聆

讯审批日期至少足 4 个营业日之

前提交由中国证监会发出的确认

新上市申请人完成备案程序的通

知书。 

二、公众持股量要求 

《上市规则》第 8.08 条将被修订建议中的《上市规则》第 19A.13A 条修订，即保留原来的要求：A+H

股发行人在香港联交所上市的 H 股，在上市时，不得少于 A+H 股发行人已发行股份数目总额的 15%，

而其上市时的市值也不得少于 1.25 亿港元。 

三、时间表 

香港联交所正就股东授权限额及一些其他修订进行公开咨询，有关咨询将于 2023 年 3 月 24 日结

束。 

同时，香港联交所不会就为反映备案新规而作出的《上市规则》修订（包括上述第 1、3、4 及 5 项

及一些其他修订）进行市场咨询。待获得所需的监管机构批准后，香港联交所将适时公布该等《上市规

则》相应修订的生效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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